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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收錄 5 篇文章。

1. 土地法第34條之1應用於公同共有之舉例

發布日期: 2025-10-09

內文

土地法第34條之1第5項規定，公同共有準用土地法之第34條之1第1項（多數決）及第4項（優

先購買權）。茲舉一例說明：

甲死亡，遺留一筆土地，由乙、丙、丁三人繼承，應繼分分別為四分之三、六分之一、十二分

之一。乙急需現金，但不得單獨出售其應繼分，故擬運用土地法第34條之1第1項，將該筆土地

全部出售於戊。其程序如下：

• (一) 乙依據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、遺產及贈與稅法第41條之1之規定，先繳清全部遺產稅，並

辦理公同共有繼承登記。

• (二) 乙依據民法第759條及土地法第34條之1第1項之規定，出售該筆土地全部予戊。

• (三) 乙依據土地法第34條之1第4項規定，通知丙及丁是否主張優先購買。

• (四) 設丙、丁二人皆願意以同樣條件優先購買。

• (五) 依據民法第830條第1項規定，公同共有物之關係因公同共有物之讓與而消滅。準此，本

例由公同共有轉變為分別共有。

• (六) 依據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執行要點第13點第10款規定，公同共有人數人主張時，其優

先購買權之範圍應按各主張優先購買權人之潛在應有部分（即應繼分）比例計算之。

• (七) 最後，該筆土地產權為丙、丁二人分別共有，應有部分丙為三分之二，丁為三分之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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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房地之產權型態

發布日期: 2025-09-11

內文

民法所稱「物」，於不動產上，指一宗土地或一棟建物。一個地號，稱為一宗土地。一個建

號，稱為一棟建物。

• (一) 土地之產權型態：

1. 單獨所有：一宗土地由一個人所有。

2. 共有：一宗土地由數人共同擁有。共有方式又分為分別共有與公同共有。 (1)分別共有：亦

稱持分共有；共有人以其應有部分（即持分）劃分權利範圍。 (2)公同共有：共有人基於

公同關係共有一物，而無應有部分劃分權利範圍。公同關係之成立有三： 法律規定：如

民法第1151條規定，繼承人有數人時，在分割遺產前，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

有。 法律行為：如民法第668條規定，各合夥人之出資及其他合夥財產，為合夥人全體之

公同共有。 習慣：如祭祠公業之財產由派下現員全體公同共有。

• (二) 建物之產權型態：

1. 單獨所有：一棟建物由一個人所有。

2. 共有：一棟建物由數人共同擁有。共有方式又分為分別共有與公同共有。

3. 區分所有： (1)民法之定義：稱區分所有建築物者，謂數人區分一建築物而各專有其一部，

就專有部分有單獨所有權，並就該建築物及其附屬物之共同部分共有之建築物（民

§799Ⅰ）。 (2)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之定義：區分所有，指數人區分一建築物而各有其專有部

分，並就其共用部分按其應有部分有所有權（寓§3）。 (3)區分所有建物之構成：區分所有

建物由專有部分與共有部分構成。 專有部分：

4. 民法之定義：專有部分，指區分所有建築物在構造上及使用上可獨立，且得單獨為所有權

之標的者（民§799Ⅱ）。

5.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之定義：專有部分，指公寓大廈之一部分，具有使用上之獨立性，且為

區分所有之標的者（寓§3）。

6. 專有部分之登記面積：專有部分，即為建築改良物登記簿謄本之主建物面積（即室內面

積）及附屬建物面積（如陽台面積）。

共有部分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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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民法之定義：共有部分，指區分所有建築物專有部分以外之其他部分及不屬於專有部分之

附屬物（民§799Ⅱ）。

2.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之定義：共用部分，指公寓大廈專有部分以外之其他部分及不屬專有之

附屬建築物，而供共同使用者（寓§3）。

3. 共有部分之登記面積：共有部分面積，俗稱公共設施面積，即為建物改良物登記簿謄本之

共有部分面積。另，公共設施在民法稱為共有部分，在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稱為共用部分。

共有部分之性質如下： (A)屬於從物：區分所有建物所屬共有部分，除法規另有規定外，

依區分所有權人按其設置目的及使用性質之約定情形，分別合併，另編建號，單獨登記為

各相關區分所有權人共有。區分所有建物共有部分之登記僅建立標示部及加附區分所有建

物共有部分附表，其建號、總面積及權利範圍，應於各專有部分之建物所有權狀中記明

之，不另發給所有權狀（登§81）。 基上，共有部分單獨編列一個或數個建號，因此代表一

個或數個物。共有部分為專有部分之從物。亦即，專有部分為主物，共有部分為從物。主

物之處分，及於從物（民§68II）。共有部分隨同專有部分讓與而讓與，亦隨同專有部分提

供擔保而擔保。 (B)分為大公與小公：共有部分面積俗稱公共設施面積。公共設施面積又

分為「大公」與「小公」。前者指全體區分所有權人皆需共同使用之公共設施（如機電設

備空間、水箱水塔等），而登記為全體區分所有權人持分共有。後者指僅部分區分所有權

人實際使用之公共設施（如當層樓梯、電梯空間），而登記為各相關區分所有權人持分共

有。 (C)不得分割：區分所有建築物之共同使用部分，為各區分所有人利用該建築物不可

或缺，其性質屬於民法第823條第1項但書規定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者，故不得辦理分

割（司法院釋字第358號解釋）。須注意者，此不得分割，指標示分割，不包括權利分割。

• (三) 房地之產權型態：

房地產品以透天房屋及公寓大廈最為普遍。

1. 透天房屋：透天房屋又分為「真透天」與「假透天」二種。 (1)真透天：透天房屋持有人對

建物產權為單獨所有，對基地產權亦為單獨所有。 (2)假透天：亦稱為持分透天；透天房

屋持有人對建物產權為單獨所有，對基地產權為持分共有。

2. 公寓大廈：指構造上或使用上或在建築執照設計圖樣標有明確界線，得區分為數部分之建

築物及其基地（寓§3）。亦即公寓大廈各戶持有人對建物產權為區分所有，對基地產權為

持分共有。

[圖片1]

【註】 民：民法。 登：土地登記規則。 寓：公寓大廈管理條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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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土地法第34條之1於公同共有準用之

發布日期: 2024-11-14

內文

公同共有不動產得準用土地法第34條之1第1項（多數決）及第4項（優先購買權）。茲說明如

下：

• (一) 各公同共有人不得單獨出賣其潛在應有部分。惟部分公同共有人得依土地法第34條之1第

1項規定出賣公同共有土地或建物全部。

• (二) 共有人數及應有部分之計算，於公同共有土地或建物者，指共有人數及其潛在應有部分

合計均過半數。但潛在應有部分合計逾三分之二者，其共有人數不予計算（執§7 II）。

• (三) 他公同共有人得就該公同共有土地或建物主張優先購買權。如有數人主張時，其優先購

買權之範圍應按各主張優先購買權人之潛在應有部分比例計算之（執§13⑩）。

• (四) 民法第830條第1項規定，公同共有之關係，因公同共有物之讓與而消滅。準此，數人主

張優先購買後，該土地或建物之產權由公同共有關係轉變為分別共有關係。

例如：甲、乙、丙、丁、戊五人因繼承而公同共有一筆土地，應繼分各五分之一。甲、乙、丙

三人依土地法第34條之1第1項將該筆土地出賣於庚，不同意共有人丁、戊二人主張優先購買

權。優先購買後，該筆土地產權為丁、戊二人共有，應有部分各二分之一。

【附註】 執：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執行要點

注：本文圖片存放於 ./images/ 目錄下
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earchResult.aspx?p=A&t=A1A2E1F1&k1=%E5%9C%9F%E5%9C%B0%E6%B3%95%E7%AC%AC34%E6%A2%9D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earchResult.aspx?p=A&t=A1A2E1F1&k1=%E5%9C%9F%E5%9C%B0%E6%B3%95%E7%AC%AC34%E6%A2%9D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earchResult.aspx?p=A&t=A1A2E1F1&k1=%E5%9C%9F%E5%9C%B0%E6%B3%95%E7%AC%AC34%E6%A2%9D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earchResult.aspx?p=A&t=A1A2E1F1&k1=%E6%B0%91%E6%B3%95%E7%AC%AC830%E6%A2%9D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earchResult.aspx?p=A&t=A1A2E1F1&k1=%E5%9C%9F%E5%9C%B0%E6%B3%95%E7%AC%AC34%E6%A2%9D


4. 公同共有繼承之分割方法：103年度重簡字第

544號民事判決

發布日期: 2023-03-14

內文

• 一、案例

甲於民國66年過世，其名下不動產由其繼承人辦理繼承登記，並分割遺產完畢，其中甲之配

偶乙繼承登記為分別共有5分之1，該分別共有之5分之1即為本件系爭分割之標的，嗣乙於69年

死亡，其繼承人有A、B、C、D、E共5人，依繼承關係為公同共有，每人潛在部分之比例應為

5分之1，而A復於79年過世，A就被繼承人乙之公同共有部分即由其繼承人F、G、H、I、J等5

人與B、C、D、E公同共有。而後遲至102年始辦妥公同共有之繼承登記。B是否得訴請裁判分

割？如何分割？

[圖片1]

• 二、說明

• (一) 即使完成公同共有繼承登記仍屬得隨時請求分割之遺產

雖已完成公同共有登記，但該原屬乙的1/5之應有部分仍為遺產，故按繼承人有數人時，在分

割遺產前，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（民1151）；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。但法

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者，不在此限（民1164）。因此，在遺產並無不能分割之情形，亦

無不分割之約定，B得以請求遺產分割。

• (二) 公同共有繼承關係因遺產分割而終止

由於公同關係存續中，各公同共有人，不得請求分割其公同共有物（民829），故請求遺產分

割實際同時就公同關係予以終止，即民830規定公同共有之關係，自公同關係終止，或因公同

共有物之讓與而消滅。

• (三) 公同共有物分割方法

公同共有物分割之方法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，準用關於共有物分割之規定（民830 II）。亦即共

有人就共有物之分割方法不能協議決定者，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，命為下列之分配：1.

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，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，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

人；2.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，得變賣共有物，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，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

於各共有人，他部分變賣，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。以原物為分配時，如共有人中，有未受分

配，或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，得以金錢補償之。



至於選擇哪一種分割分配方法，分割共有物究以原物分割或變價分割為適當，法院應斟酌當事

人意願、共有物之使用情形、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情形而為適當之分割，不受共有

人所主張分割方法之拘束（最高法院88年台上字第600號裁判要旨參照）。

綜上所述，在分割遺產前，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，因上開遺產並無不能分割之情形，亦無

不分割之約定，故如上開遺產不能協議分割，則B以遺產分割為由終止公同共有關係，請求分

割乙之遺產，自屬有據。

至於分割分配方法，由於系爭房地之共有人眾多，部分共有人應有部分極少，若採原物分割之

方式，勢必造成細分而導致經濟價值大幅減損，造成經濟上之不利益，因此若以變賣系爭遺

產，以價金分配於兩造之分割方法，係為妥適公允之分割方法，並能徹底解決公同共有關係及

杜絕兩造爭議，是本件就系爭遺產宜採變價方式，再按各公同共有人之應繼分比例分配，對於

全體公同共有人最為有利。

參考來源：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3年度重簡字第544號民事判決、88年度台上字第600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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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遺產分割

發布日期: 2022-04-21

內文

民法第1151條規定：「繼承人有數人時，在分割遺產前，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。」

又，民法第829條規定：「公同關係存續中，各公同共有人，不得請求分割其公同共有物。」

另，民法第1164條規定：「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。但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者，

不在此限。」準此，這三則法條有無矛盾之處？

【解答】

• (一) 民法第829條係指公同關係存續中，不得請求分割「公同共有物」。民法第1164條係指繼

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「遺產」。二者所分割之標的未盡相同。

• (二) 公同關係存續中，不可請求分割公同共有物，但可以請求分割遺產。

• (三) 遺產經分割後，公同關係消滅，進而可以分

割公同共有物。因此，這三則法條並無矛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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